区安监局2008年打击非法销售

烟花爆竹执法检查组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，切实加强2008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，有力打击非法销售烟花爆竹违法行为，确保禁放达到“安全、有序、可控”的目标。按照区政府2008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有限开禁工作方案要求，特制定我局工作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

按照国务院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55号）的要求，并以 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方针为指导，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，依法开展打击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，对违法销售，私存烟花爆竹的行为将严肃查处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1、加强宣传教育，提高思想认识。组织街道和有关单位通过培训班、社区板报、宣传橱窗、广播等形式开展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的学习和宣传教育活动，提高广大群众对非法销售烟花爆竹危险性、违法性的认识。

2、建立组织机构，加大执法力度。成立以彭立友同志为组长，区安监局、公安分局、市容局、质监分局、工商分局、各街道为成员的执法检查组。检查组下设六个工作组，各安监站相应成立“打非”工作组，负责本辖区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的执法工作。

3、严打非法商贩，规范经营秩序。区、街道联合执法组要认真排查、坚决取缔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的窝点，始终保持严打、严控的高压态势，一经发现，要彻底查清流通渠道和源头，坚决予以取缔。并督促销售单位自觉遵守烟花爆竹销售安全管理法律法规，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。

三、主要职责

1、负责查处打击各类违法销售，私存烟花爆竹的行为；

2、公布举报电话，负责受理和处置群众举报的违法销售烟花爆竹行为，指导、协调各安监站开展检查和巡查工作；

3、负责烟花爆竹销售市场的检查；

4、积极完成区禁放办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相关部门、各安监站要加强对打击非法销售烟花爆竹工作的领导，充分认识打击非法销售烟花爆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全面落实责任制。针对属地烟花爆竹销售实际情况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确保烟花爆竹销售市场安全有序。

2、落实责任，协调配合。区安监局在做好“打非”牵头工作的同时，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等法规和区禁放办的有关规定，制定出2008年春节期间下关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及安全管理实施意见；公安分局组建安全巡查、督导执法队伍，配合安监局查处非法销售行为；市容局将对乱设摊点进行取缔并及时清运烟放垃圾，确保城市清洁卫生；质监分局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、检测，把好质量关；工商分局对经核准的烟花爆竹销售网点颁发临时营业执照，取缔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窝点；各街道督促辖区内有证有照烟花爆竹销售网点依法经营，并协助安监、公安、市容、质监、工商等部门做好对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的执法检查和巡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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